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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峄城区坛山街道办事处刘
村居，前任书记刘某在南山煤
灰坝（十里泉电厂1号坝）非法
盗采，导致植被破坏严重，污染
严重。

1、滕州市张汪镇小张庄村
村民售卖砂石，砂石运输中抛
洒严重，粉尘飞扬、噪音污染。
2、有村民在张汪镇城后张村村
内苗圃洗沙，污染严重。

薛城区邹坞镇张庄村东首
有处养猪场，猪粪乱排放，气味
难闻。

市中区齐村镇崮山路美特
森加油站东 300 米有养猪场，
气味难闻。

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驻地
有一大型垃圾场，气味刺鼻。

薛城区陶庄镇夏庄村：1、
夏庄路修建啤酒厂，挖掘机挖
石头，噪音扰民：2、南北环山路
夜间货车经过，尘土飞扬。

市中区西王庄镇于官庄村
北与税郭立交桥中间东西走向
的河流，水质发黑，水面漂浮垃
圾，污染严重。

薛城区北临城街道挪庄村
蟠龙河（蟠龙河湿地公园旁）河
坝，建筑垃圾成堆，环境污染严
重。

市中区永安镇蔡庄村，村
东翁氏炒鸡店向南100米路东
的耕地被村民李强、李想等几
人非法开采，现开始拉土回填，
掩盖事实。

山亭区冯卯镇龙虎坡村，
村内有人用挖掘机开采砂石，
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峄城区古邵镇文堆村卫生
室北侧50米有一处养猪场（上
百头），气味难闻，附近居民无
法开窗。

山亭区山亭花园小区东侧
通往紫云湖河道的河流，上游
水质被北官庄村的污水污染。

滕州市东郭镇巴庄村东
侧，自来水塔旁的水沟，水色发
绿，气味臭鼻。

薛城区陶庄镇北山开采严
重，夜间开采噪音扰民。

市中区青檀安惠小区东门
北侧有洗车店，污水排放至路
面。

滕州市东沙河镇调蓄水
库，水发集团经理鲁某某和附
近养殖户将粪便排放至水库
内，水质污染，水库内堆满死
鱼，臭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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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此件为重复件。
4月17日，峄城区组织山东峄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
2020年1月1日，峄城区人民政府印发《山东峄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实施方案》（峄政字

〔2020〕1号），将我区煤灰坝1、2、3号库占用土地、坝体及地面附着物确权给峄投集团。2020年9
月10日,山东峄州投资集团接管枣庄宏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经调查核实，信访中反映的刘某是
泰浩公司运输煤灰负责人，负责煤灰运输工作。自山东峄州投资集团管控以来严格管理并安装
了磅控系统及24小时监控系统，由枣庄泰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自提1号坝体内煤灰，每车均经磅
秤秤重后运至枣庄泰浩新型建材仓库内，不存在非法盗采。煤灰做为固体废料不适合植物生长，
没有植被覆盖，不存在破坏植被情况。煤灰装载现场和坝内运输道路在作业时有扬尘，厂内运输
道路有喷淋系统，存放煤灰的库房全封闭，建有降尘系统。坝内大部已使用密目网覆盖，喷淋系
统正常使用。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张汪镇政府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1）来电反映的售卖砂石，地点
位于张汪镇小张庄村东，现场检查时场地内存有少量砂石，已全部覆盖。（2）来电反映的苗圃洗
沙，地点位于张汪镇城后张庄村，已于2020年5月发现并取缔，现场检查时场地无物料和设备，没
有洗沙痕迹。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邹坞镇、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案件反映的养猪场为宋某某养猪场，位于邹坞镇张庄村东首青年
路北，属于控养区，距离村庄200多米，占地类型为存量建设用地，生猪存栏20头，该养殖场建有
1处污水池，采取日产日清的方式进行清理，粪便发酵后还田。现场检查时发现，养殖场内有粪便
气味，未发现粪便乱排放现象。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齐村镇、区农业农村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
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信访反映的养猪场位于齐村镇汤庄村西南侧，依据《关于调整市中区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的
通知》，该养殖场位于非禁养殖区内。经现场核实，该户配建有两个沼气池，污水通过污水道进入
沼气池，定期抽取用作农家肥使用，因污水道未加盖盖板，有露天堆放的猪粪，气味较大。

此件是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台儿庄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泥沟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

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该转办件反映的问题位于泥沟镇兰城驻地，与第
七批访受[2021]D0217号转办件反映的问题基本一致。该垃圾处理场是国家南水北调东线配套
工程和国家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该工程于2008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2010年9月
全部完工，垃圾处理场处理工艺采用无害化卫生填埋。经报上级批准同意，台儿庄区垃圾处理场
已于2020年12月启动终期封场工程，并将我区生活垃圾运至枣庄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进行无
害化焚烧处理，实现全区生活垃圾“零填埋”。2020年12月，完成招投标，并开始实施封场工程。
终期封场工程已完成调节池密闭、垃圾堆体整形及密闭、填埋区导排沟及场区雨水管网铺设等工
程，正在实施场区道路及绿化工程施工，火炬系统已采购完毕并入场开始吊装，预计将于今年5月
中旬完成安装调试，终期封场整体工程将于2021年7月13日前全部完成。2021年1季度自行检
测报告显示厂界氨，硫化氢、臭气监测结果不超标，但场区内有异味。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陶庄镇、区生态环境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反映问题为青啤工业园及物流园项目，现场部分土方未覆盖，作业区道路硬
化不完全及抑尘措施不到位，车辆经过时有扬尘。现场挖掘机作业时，产生明显噪音。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西王庄镇、税郭镇、区城乡水务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信访反映的市中区西王庄镇于官庄村北与税郭立交桥中间东西走向的河流为峄城沙河税郭
支流，该段河道北半部属税郭镇管理，南半部属西王庄镇管理。经现场核实，河流水质正常，不存
在水质发黑问题；河面漂浮有少量秸秆，未发现漂浮垃圾，不存在污染严重问题。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临城街道、区城乡水务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蟠龙河沿岸挪庄段河坝沿岸存在少量建筑垃圾。

此件为重复信访件。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永安镇、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映

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该信访转办件与第七批〔2021〕D0189号信访转办件反映问题相
同，均反映的是永安镇蔡庄村村民李强、李想等几人，在村东翁氏炒鸡店向南100米路东的耕地
内非法开采石头问题。在接到第七批〔2021〕D0189信访转办件后，永安镇、区自然资源局立刻组
织人员对该地块进行巡查并逐步扩大巡查范围，4 月 16 日晚间，在蔡庄村东翁氏炒鸡店向南
1000米路东300米处发现采石痕迹，实际事发位置与信访反映地点有较大出入。经与蔡庄村村
支部书记核实，该村并无李强、李想2人。

4月17日，山亭区组织区自然资源局、冯卯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
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在冯卯镇龙虎坡村村委会北有现场施工整地现象，该处系龙
虎坡村村民赵某某宅基地附近，因住宅地基地势低，院墙外地势高，每年汛期雨水流入院内侵蚀
房屋，经赵某某向龙虎坡村村委会申请报备后，将院墙外西侧高出宅基地部分削高整平，回填至
宅基地西南坑洼处（经现场测量，施工量约为70m2），防止雨水流入院中。山亭区综合执法大队冯
卯中队于2021年4月15日巡查时发现挖掘机作业情况，存在噪音扰民问题，现场责令停工并进
行问询记录。

4月17日，峄城区组织区畜牧服务发展中心、古邵镇人民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
查核实。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文堆村卫生室北侧有一养猪户，养殖生猪三十余
头，养殖粪便由本户收集装车外销用做肥料，该场曾按照畜牧相关要求建有化粪池，但现在使用
不规范，现场发现有污水外排现象。

4月17日，山亭区组织区城乡水务局、住建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反
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如下：该问题位于北京路路北，御景公馆西侧，区城乡水务局于4月13日
检查时已发现污水管网出现渗漏并组织人员对渗点进行维修。4月17日区城乡水务局、区住建
局现场检查核实，发现污水管网仍有渗漏现象，导致河道污染。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东郭镇政府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村东的水沟由北至南，主要是
附近居民的生活用水流入此水沟。由于周围居民较多，环境卫生保护意识不强，将各种秸秆、树
枝、破损的家具及生活垃圾堆放在水沟旁边或倾倒在水沟，导致沟内水流不通，滞留在居民区附
近的水沟内。经现场查看，水沟内积水较少，无明显臭鼻气味。

4月17日，薛城区组织陶庄镇、区自然资源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现场核实发现，反映问题为薛城区陶庄镇尚马村北山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
项目区施工，该项目区复垦方案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得到薛城区人民政府同意批复（薛政字

〔2020〕50号文件）。经区自然资源局现场调查，施工单位按照批准方案要求施工，未发现私挖盗
采山石行为。陶庄镇发现，存在夜间施工作业情况。

4月17日，市中区组织垎塔埠街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有关情况报告如下：经调查，信访反映的“市中区青檀安惠小区东门北侧有
洗车店，污水排放至路面”，系1家违规搭建的小帐篷经营洗车，由于下水道堵塞，洗车污水外溢。

4月17日，滕州市组织城乡水务局进行了现场核实。经调查，反映的东沙河镇调蓄水库，为
滕州市南水北调调蓄水库，位于东沙河街道辖区，兴利库容688万立方米，于2020年6月建成蓄
水，由水发集团下属子公司水发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吕某某为水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库区周
边为居民区，无工业、无养殖户，无污水管网接入库区，且水库坝体有防渗墙和截渗沟，从技术角
度也阻断了坝体内外土层中水分的相互渗透；水发公司每月均对水库进行水质检测，最近的一次
水质检测报告（3月24日采样，4月2日出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除COD指标略微偏高外（检测值
为22.3mg/L，标准为20mg/L），其余指标均符合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今年春节期间水发公司
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采取增殖放流措施，投放滤食性花白鲢鱼苗，投放过程中部分鱼苗受伤，
随着水温回暖逐步显现病症，导致投放的鱼苗出现少量死亡。对出现的少量死鱼，水发公司及时
进行打捞并妥善处理，目前较少出现鱼苗死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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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目前，山东峄州投资集团已责令灰场施工处及枣庄市泰浩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停产整顿，停止刘某的运输煤灰负责人职务，并停止
灰场运灰作业。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明确了职责与分工，与有关
单位密切联系。制定了定期检查制度，对各项抑尘工作定期开展自
查自纠。设置专职人员，每天负责现场指导扬尘治理工作；对裸露
煤灰使用密目网进行封盖并且洒水抑尘。

张汪镇政府责令小张庄村砂石零售业户做好物料覆盖，勤洒水
降扬尘，进出运输车辆做好全覆盖，防止道路抛洒，销售避开群众休
息时间，避免影响群众休息。

邹坞镇责令宋某某养猪场于4月22日前完成如下整改要求：1.
按三防要求建5立方米污水池，加盖板密闭防异味散发，猪粪日清日
结，及时发酵还田利用。2.圈舍及污水池加生物除臭剂，降低养殖
环节异味。3.控制生猪存栏量不超过30头。4.截至到4月18日，该
养殖场粪污已清理，正在按照畜牧部门要求整改污水池。

4月17日上午，齐村镇、区农业农村局对该养猪场主要负责人进
行了批评教育，该户露天堆放的猪粪已全部清理，污水道重新加盖盖
板，改造一间猪舍为临时储粪场，整理了院内环境卫生。

1.区政府责令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该处垃圾处理场定期监
管责任，加强执法巡查和严格执法。

2.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处垃圾处理场采取专业处理措施，加
大除臭杀菌药剂喷洒频次（增加了1倍），遏制和减小臭味的产生和
扩散，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3.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安排专人负责垃圾处理场中期封场整体
工程，加快工作进度，泥沟镇政府安排人员配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的相关执法工作，确保中期封场整体工程定期全部完成。

1. 陶庄镇联合枣庄市生态环境局薛城分局，加大执法监督力
度。责令该项目工地严格按照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标准的6个100%
作业，并要求严禁夜间施工，否则将依法依规责令停工整顿。

2.青啤专班负责落实好环境问题整改领导责任，抓好该项目区
内多家施工单位的各项整改任务。

4月17日，及时对该河段水面漂浮的垃圾进行清理，现已清理
完毕。下步，将持续跟进，加大巡查力度，杜绝垃圾倾倒入河污染环
境的现象发生。

薛城区已责成临城街道组织专人进行清理，截至4月17日时已
全部清理完毕。下步，将加强巡查检查，确保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永安镇立即开展整改工作，连夜对被破坏的基本农田进行回填
恢复，并非掩盖事实，恢复工作已于4月18日完成。下步，加大对该
区域非法采石行为的巡查力度，及时查处非法采石行为。

目前，区综合执法大队冯卯中队现场责令挖掘机停止作业，消
除作业噪音；责令当事人对此地段进行整平作业，现已整平完毕；加
大普法宣传力度，入户宣传，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共同保护农村生态
环境。

目前，峄城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和古邵镇人民政府责令养殖
户立即清理养殖场粪便和污水，养殖户已清理了养殖场所及周边生
猪粪便和污水。并指导养殖户按照“三防”标准建设了污水贮存设
施，确保污水全量收集，粪污全部资源化利用，同时改造污水道等设
施，场区实现雨污分流。下一步，峄城区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和古
邵镇人民政府将加强对该区域养殖场的日常巡查，指导养殖场户全
量收集粪污，实现资源化利用。

4月18日区城乡水务局组织人员对漏点进行维修，截至4月19
日已对其中一个漏点维修完毕，4月25日前将其他漏点全部完成维
修。待维修完成后，将对河道污水进行集中清理，确保河道清洁。
下一步区城乡水务局将加强对污水管网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区住建局责令翔实物业公司对河道进行抽水，并将污水排到小
区污水管网内，防止污水流入紫云湖河道内。

东郭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租用挖掘机和运输车辆对此条水沟
及岸边进行清理，同时将水沟进行疏通，确保雨季来临时，雨水畅
通。截至4月18日，该处已治理完毕。

陶庄镇联合薛城区自然资源局，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责令该项
目严禁夜间施工。安排相关部门人员，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如发现
有夜间作业情况，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月17日，垎塔埠街道找到该经营业户，告知其所经营的洗车
点是占用公共场所违规搭建，责令其立即拆除。目前已拆除完毕，
场地恢复原貌。

水发公司已对岸线长8000米的水面采取安装围网的措施进行
封闭管理，对破损的围网及时修复，对出现的死鱼及时打捞妥善处
理，并联合东沙河街道进行库区周边巡查。截至4月18日下午，破
损围网已修复完成。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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